合同主要条款

（南方报业2026年度公务车辆保洁服务项目）
甲方：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诚实守信、服务至上的原则，就以下合作事宜达成协议。
一、合作期限：
合作有效期为 壹 年，从20   年  月  日起至20   年  月  日止。合同到期后，采取1+1+1方式，如双方合作满意可续签两年，共三年。
二、合作内容：

1、甲方负责为乙方的单位车辆提供洗车、打蜡、车内干洗等汽车美容服务。
2、汽车护理范围：车体外部（车顶、外后视镜、前后盖板、车身侧面、保险杠、车轮等）；内室（仪表台面、座椅等）。
3、护理标准：车体外部洁净、玻璃上无水渍；轮胎无明显泥渍。
三、费用及结算方式：

1、乙方应提供服务项目内容及收费价格:单车月保清洁     元/辆（月保洗车（每月20次以内）、打蜡一次或车内臭氧消毒一次）；按次清洁 7座以下（包括7座）    元/次，中巴    元/次。合同期内乙方不得以节假日等任何理由，提高收费标准。
2、乙方严格按照甲方提供车辆车牌进行服务，月保车辆甲方每月初提供数量及车牌号，按次清洁车辆以甲方每次提供的通知单为准。甲方车辆在乙方服务点进行汽车维修、护理服务，甲方司机在维修、护理表单上签字确认的车辆车牌，必须与通知单所列车牌一致，否则不予确认结算。
3、甲方按月度进行费用结算。乙方核算时必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以现金、支票或银行转账等方式结算。
四、其他事项：
1、甲、乙双方应严格按照协议执行，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协议。若需终止协议，须提前30天通知对方。
2、如遇人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如天灾、地震、政府管制）导致损失各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及义务。
3、乙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甲方经办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回扣，一经发现，甲方可立即全面终止合同，同时提请有关部门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4、乙方应严格执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维修工时费定额和收费标准及配件价格，接受甲方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汽车配件、服务质量、服务承诺等的检查。如发现违规行为累计三次的，甲方将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5、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事宜。
6、如双方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乙方：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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